
交通部觀光署令 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
觀業字第11330014141號

 

 

訂定「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花蓮縣政府辦理個別旅客住宿優惠實施要點」及「交通部觀光署

獎勵旅行業推廣花東團體旅遊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花蓮縣政府辦理個別旅客住宿優惠實施要點」及「交通部觀光署

獎勵旅行業推廣花東團體旅遊實施要點」

署　　長　周永暉

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花蓮縣政府辦理個別旅客住宿優惠實施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花蓮縣旅宿業於震後復甦，爰鼓勵國人留宿花

蓮旅宿，以增加在地消費，並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協助地方振興觀光產業、促進國內

旅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合法旅宿業：指依法取得觀光旅館業執照之觀光旅館、取得登記證之旅館或

民宿。

（二）國內訂房平台業：指非外資且由我國合法旅行業者自收網路金流之電子商務

訂房平台。

（三）個別旅客：指散客，非以團體形式旅遊之旅客。

三、本要點獎助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獎助經費預算用罄

時，本署得提前公告停止申請獎助；獎助預算於獎助期間截止時尚未用罄，獎助期間

得延長至預算用罄為止。

四、本要點之獎助對象為花蓮縣政府。

　　　　獎助對象執行鼓勵個別旅客於當地留宿之住宿優惠活動，得向本署申請獎助，其

應辦理參與活動合法旅宿業者之資格審查、經費核銷及核撥、查核作業及國內訂房平

台業者之經費核銷及核撥作業。

五、獎助對象應以下列原則辦理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

（一）優惠實施條件如下：

１、參與優惠活動對象以本國國民且為個別旅客為限，參加公司行號、機關團

體及旅行業安排之旅遊團體不適用之。

２、個別旅客須入住臺灣旅宿網活動專區公告參與活動之花蓮縣合法旅宿。

３、每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限使用一次，旅宿業負責人不得入住自營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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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旅客入住參與活動合法旅宿之優惠基準如下：

１、平日（週一至週四），每房每晚依實際住宿房價最多折抵新臺幣一千元。

２、假日（週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每房每晚依實際住宿房價最多折抵新臺

幣五百元。

六、獎助對象向本署申請獎助經費，應於本署函知十五日內函送申請表；經本署書面審查

後，於預算範圍內核定經費。國內訂房平台業者分配之經費由本署另案核定。

七、獎助對象於收到審核通過函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按核撥獎助數額及行政費用數額，檢

附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書，或依本署核定之方式向本署請款；如有結餘款，應按獎助

之比例繳回。

　　　　前項結餘款包含本署獎助經費孳息及其他衍生收入。

　　　　獎助對象應於獎助事項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備妥下列文件函送本署辦理核銷。

（一）領據。

（二）接受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計畫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三）接受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計畫結報表。

（四）工作成果。

（五）獎助經費納入預算者，應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書。

八、原始憑證由獎助對象留存者，獎助對象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有遺失、損毀等情

事或辦理銷毀時，應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六點、第九點及

第十點規定辦理。

九、為使參與優惠活動之業者可資遵循，本署將訂定活動規範。

　　　　獎助對象應就每一旅宿業辦理查核，並作成相關紀錄妥善保存。

　　　　本署及獎助對象得不定期查核旅宿業參與優惠活動之申請案件，旅宿業應提供必

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如有違反情事，獎助對象得駁回旅宿業申請

案件。

十、參與活動之業者向獎助對象申請核銷時，應對所提出申請文件之真實性負責，如有隱

匿不實、造假、虛報、浮報等情事，除負相關法律責任外，獎助對象得撤銷或廢止其

申請案件，並命其限期繳回該項申請經費。

　　　　參與活動之業者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事者，由本署或獎助對象視情節輕重，對其

酌減嗣後申請之經費或停止該業者之申請資格。

十一、參與活動之業者涉及刑事責任時，獎助對象應將該業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參與活動之旅宿業者詐領活動經費經有罪判決確定者，由獎助對象自判決確定

之日起算，對該旅宿業者停權三年，停權期間本署得不予受理該業者參與或申請本

署有關旅宿業之獎（補）助活動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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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參與活動之業者，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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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辦理 

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申請表 

行政費用支出說明 

 

單位 花蓮縣政府 聯絡窗口 姓名: 

電話: 

實施期間 113年 6月 1日至 9 月 30日 申請費用  

優惠方式 本國國民於獎助期間之平日（週一至週四）入住花蓮縣參與活動之合法

旅宿，每房每晚依實際住宿房價最多折抵新臺幣一千元；於獎助期間之

假日（週五至週日）入住參與活動之合法旅宿，每房每晚依實際住宿房

價最多折抵新臺幣五百元。 

辦理方式 □代收代付 

□納入預算 

民眾諮詢

服務專線 

(建議多線) 

行政費 (應覈實申請；如實際確有不足，經本署同意後可再增撥) 

(點項請自行增刪，以下為列示) 

1. 人力費用：增聘臨時人力○位。 

2. 委辦費用：委託公協會協助辦理核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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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獎勵旅行業推廣花東團體旅遊實施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振興花蓮震後觀光產業實施計畫，提振花蓮縣及

臺東縣觀光產業，協助其災後產業復甦，早日恢復商機及榮景，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助對象為國內合法設立之旅行業。

三、獎助對象辦理旅行團住宿於花蓮縣或臺東縣合法旅宿，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可向本署申

請交通費及住宿費獎助。

（一）組團人數應有旅客二十人以上（包含本國籍及取得合法居留證件之非本國籍旅

客）。

（二）旅遊天數為二天一夜以上，且旅遊行程安排於放假日未超過一天。

（三）須全團全程安排住宿於合法之觀光旅館、旅館或民宿，並使用合法之交通工具

（須使用遊覽車或租賃營業用小客車，另可搭配使用臺鐵、客船、飛機、國道

及一般公路客運）。

前項第二款所稱放假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認

定。

四、獎助對象辦理出團旅遊期間、獎助額度及申請團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住宿花蓮縣合

法旅宿之旅行團，每團最高獎助新臺幣二萬元，每家旅行業以申請三團為限。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住宿臺東縣合

法旅宿之旅遊團，每團最高獎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每家旅行業以申請二團為

限。

前項花蓮縣及臺東縣申請團數分別計算。

獎助對象所提供於花蓮縣或臺東縣之交通及住宿原始憑證金額低於申請金額時，本

署逕以原始憑證金額覈實獎助。

五、獎助對象應於各旅行團行程結束翌日起三十日內，以線上方式向本署申請獎助。

獎助對象須於各旅行團行程結束翌日起三日內，以線上方式預先登記團名、申請獎

助金額、出團日期、住宿地點、車號及組團人數。

六、獎助對象向本署申請獎助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行程表、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旅客名單（須經保險公司核章，並應

註明隨團人員，隨團人員不予列入獎助人數計算）、租用車輛行照影本、車

號。

（二）交通費之原始憑證：遊覽車、租賃營業用小客車費用之發票或單據；臺鐵、客

船、國道及一般公路客運之票根或購票證明；機票費用憑證（有票額之登機證

明）、或有票號之團體購票證明加航空公司（或代售票務中心）核章之旅客名

單、或有票號之代收轉付收據加航空公司（或代售票務中心）核章之旅客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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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覽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ＧＰＳ）圖資證明（每日一張，如未使用遊覽車免

附）。

（四）住宿原始憑證。

（五）領據（附件一）、旅行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

二）。

（六）切結書（附件三）：書面切結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未有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

目費用補（獎）助、虛報、浮報或有申請文件不實等情。

（七）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同一項目經費獎（補）助者，不予獎助；如

同時有申請其他機關不同項目經費獎（補）者，得予獎助，並應檢附計畫經費

分攤表（附件四）。

（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五）及切結書（附件六）。如非屬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免附。

依前項提供之原始憑證，不得以代收轉付收據代替。但航空團體機票得以代收轉付

收據代替。

第一項文件經本署審查認有需補正或疑義者，得限期要求獎助對象於申請系統或電

子郵件通知日之翌日起算七日內補正、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逾期未辦理者，逕予

駁回獎助申請。

七、本署依受理日期先後為審查順序，受理申請獎助經費達預算額度上限時，即停止受理申

請。

旅行業申請本要點獎助，應由總公司申請，每一家旅行業申請案件超過可申請件數

者，依申請日先後為優先審查順序，逾限者不予審查；無法判斷申請日期先後者，本署

得逕為認定。

八、經本署審查依第六點第一項所提送文件，未符合第三點、第五點申請期限規定或同一案

件重複向本署提出申請者，逕予駁回申請。

九、旅行業申請獎助時或本署受理後核撥前，有受撤銷或廢止旅行業執照、受停業處分、或

有法定事由須補足保證金而未補足者，駁回其獎助申請。

十、旅行業已依本要點請領獎助者，不得再請領同項目經費獎（補）助或本署其他旅行業旅

遊獎（補）助。如同一案件均獲獎（補）助者，應撤銷或廢止本要點之獎助，並依本署

所定期限繳回已領取之獎助款。

十一、旅行業有借名申請獎助、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不實情事者，依本要點所有之申請案

皆不予獎助；已獎助者，撤銷或廢止其獎助，並應依本署所定期限繳回已領取之獎助

款；後續之申請案亦予駁回；如有涉法律責任者，本署將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並得

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獎助對象嗣後申請本署其他有關旅行業獎（補）助款一至三年。

十二、本署得不定期對受獎助對象查核其辦理獎助事項之成效，及查核有無符合本要點所定

目的，旅行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旅行業有違反前項規定者，本署得停止其獎助。

十三、受獎助對象應依相關稅法規定申報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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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署辦理獎助申請、審查及核銷作業，得委請相關機關、法人或公協會協助辦理相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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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本公司依據「交通部觀光署獎勵旅行業推廣花東

團體旅遊實施要點」，茲領到貴署核撥之旅遊獎助

款項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_元整。 

 

此致 

交通部觀光署 

 

受補助旅行業名稱：                  （公司章）   

統一編號： 

代 表 人:                               （負責人章） 

會    計：                              （簽章）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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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計畫【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請填寫本次旅遊團體之總支出費用） 

 

計畫名稱：＿＿年＿月＿日至＿日（＿＿＿＿）旅行團獎助案 

接受獎助單位：＿＿＿＿＿旅行社（股）有限公司                                                              

項次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 註 

 交通費      

 住宿費      

 保險費      

 餐費      

 其他費用      

 (項目請自行選擇填寫)      

       

       

       

       

       

       

       

       

       

       

 合    計      

 

填表人         會計           公司負責人 

                                            （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01期　　20240530　　交通建設篇



 

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公司）

申請貴署辦理之「交通部觀光署獎勵旅行業推廣花東團體

旅遊實施要點」獎助，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如有借名或

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目補助、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

不實等情事，本公司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全數獎助款項，並

負一切法律責任，後續不得就本次獎助方案再提出申請，

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交通部觀光署 

 

公司名稱：                           （公司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負責人章） 

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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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交通部觀光署獎助計畫總經費及分攤表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同一項目(交通費及住宿費)經費補助者，不予

補助；如同時有申請其他機關不同項目經費獎(補)助者，得予奬助，並應檢附本

表。 

計畫名稱： 

接受補助單位：＿＿＿＿＿旅行社（股）有限公司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元 

計

畫

案

總

經

費

及

分

攤

情

形 

各補助機關名稱 

(含自籌，請逐一填列) 

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佔百分比 

  ○○.○○％ 

   

   

   

   

   

   

   

   

   

   

   

合     計   

 

填表人         會計           公司負責人 

                                            （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01期　　20240530　　交通建設篇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 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

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

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
嫂、弟媳、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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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

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交通部觀光署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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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 

一、立書人申請本補助（捐）案（案名：          ），其

本人或本法人（團體）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或相類似職務之人：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２條或第３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２條或第３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另依規定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１４條第２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註】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１４條第２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係者，處新

臺幣５萬元以上５０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繳回已核撥之補助費用，特此切結。 

 

申請單位： 

立書人：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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